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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織與流程



新北市 111 學年度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甄選介聘 

工作小組通訊錄 

編號 
學校與 

組別名稱 
職稱 姓名 公務電話 電子郵件 傳真電話 

1 

板橋國小 校長 華志仁 29686834#100 amd586@ntpc.edu.tw 

29605051 總負責、 

成績計算 

教務主任 洪偉哲 29686834#810 wayzerpay@pcps.ntpc.edu.tw 

人事主任 何瑞文 29686834#802 ab1314@pcps.ntpc.edu.tw 

會計主任 鄭舒云 29686834#803 ai9736@pcps.ntpc.edu.tw 

2 

信義國小 校長 余昆旺 89667817#101 yukunwan@gmail.com 

89661986 甄選介聘輔

導手冊 

教務主任 蔡淑滿 89667817#111 samei@ntpc.edu.tw 

人事主任 王碧珠 89667817#161 aa8616@ntpc.gov.tw 

會計主任 江明君 89667817#113 ab4834@ntpc.gov.tw 

3 

樂利國小 校長 蕭美智 22662568#800 hpesmaster@gmail.com 

22636132 
超額介聘 

教務主任 李明憲 22662568#810 cypherd30@gmail.com 

人事主任 許勝源 22662568#802 aa168@llps.ntpc.edu.tw 

會計主任 葉秀菊 22662568#803 sisly0127@gmail.com 

4 

中山國小 校長 陳學添 22755313#111 atien565@gmail.com 

22755885 
市內介聘 

教務主任 姚明賢 22755313#121 nneett77@gmail.com 

人事主任 鄭淑君 22755313#161 aa5840@ntpc.gov.tw 

會計主任 王玉菁 22755313#161 aj3914@ntpc.gov.tw 

5 

安和國小 校長 廖文志 22603451#101 kingfisher0330@gmail.com 

22629672 
市外介聘 

教務主任 王天威 22603451#111 away@mail.anhoes.ntpc.edu.tw 

人事主任 黃淑惠 22603451#102 ab9060@mail.anhoes.ntpc.edu.tw 

會計主任 陳昇雅 22603451#103 ae0322@mail.anhoes.ntpc.edu.tw 

6 

新埔國小 校長 陳維穎 22571830#666 ac4105@ntpc.gov.tw 

22590806 
甄選命題 

教務主任 杜宜真 22571830#601 anni681124@gmail.com 

人事主任 王怡舒 22571830#650 aa4240@ntpc.gov.tw 

會計主任 張瑞珍 22571830#660 AG7381@n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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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通訊錄 

編號 
學校與 

組別名稱 
職稱 姓名 公務電話 電子郵件 傳真電話 

7 

光復國小 校長 張明賢 32348654#188 ac6550@gmail.com 

32348663 
入闈組 

總務主任 蔡佳雯 32348654#666 chiawen2088@gmail.com 

人事主任 連德誠 32348654#118 ac4560@ntpc.gov.tw 

會計主任 吳宗翰 32348654#117 ao4486@ntpc.gov.tw 

8 

後埔國小 校長 謝治平 29614142#801 chih.ping@msa.hinet.net 

29611318 初試試務 

(主辦) 

教務主任 張赦若 29614142#811 juice2212@ntpc.edu.tw 

人事主任 王育菁 29614142#802 aj3914@ntpc.gov.tw 

會計主任 周怡忻 29614142#803 yihsin0711@gmail.com 

廣福國小 校長 張美鳳 22626782#100 gfes100@gfes.ntpc.edu.tw 

22660399 初試試務 

(協辦) 

教務主任 郭貞瑩 22626782#200 gfes200@gfes.ntpc.edu.tw 

人事主任 周文宗 22626782#710 gfes710@gfes.ntpc.edu.tw 

會計主任 陳明義 22626782#720 gfes720@gfes.ntpc.edu.tw 

清水國小 校長 許清林 22618316#800 a5321047@gmail.com 

22665501 初試試務 

(協辦) 

教務主任 鄭憶倫 22618316#811 lika6094@gmail.com 

人事主任 林慧珍 22618316#861 ac5782@ntpc.gov.tw 

會計主任 張秀琪 22618316#851 cici5240@gmail.com 

實踐國小 校長 梁榮富 29531233#161 fuh@ntpc.edu.tw 

29584089 國小 

初試試務 

(協辦) 

教務主任 侯榮森 29531233#121 roger0530@gmail.com 

人事主任 呂昭容 29531233#191 ac1104@ntpc.gov.tw 

會計主任 游淑瑜 29531233#181 ab3975@ntpc.gov.tw 

大觀國小 校長 吳國銘 29603373#800 t22406769@gmail.com 

29683201 初試試務 

(協辦) 

教務主任 邱政豪 29603373#810 ha0323@ntpc.edu.tw 

人事主任 陳怡安 29603373#802 ab6326@ms.ntpc.gov.tw 

會計主任 朱紋儀 29603373#803 AJ7396@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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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通訊錄 

編號 
學校與 

組別名稱 
職稱 姓名 公務電話 電子郵件 傳真電話 

 

沙崙國小 校長 林惠珍 26812764#801 ta0003ster@gmail.com 

26875445 初試試務 

(協辦) 

教務主任 余俊樑 26812764#811 ms2scien@gmail.com 

人事主任 陳志偉 26812764#871 ac0735@ntpc.gov.tw 

會計主任 徐雅音 26812764#881 AI9403@ntpc.gov.tw 

重慶國小 校長 張宗義 29565592#603 ac1893@ntpc.edu.tw 

29553562 初試試務 

(協辦) 

教務主任 王愛惠 29565592#101 ai181214@gmail.com 

人事主任 黃淑玲 29565592#601 AK5410@ntpc.gov.tw 

會計主任 王明慧 29565592#602 ah3200@ntpc.gov.tw 

文聖國小 校長 沈玉芬 22530782#611 sheng2619@gmail.com 

22508674 初試試務 

(協辦) 

教務主任 陳錫龍 22530782#612 roger605226@gmail.com 

人事主任 張貴貞 22530782#619 aa2089ntpc.gov.tw 

會計主任 江麗芳 22530782#620 AD1166@ntpc.gov.tw 

9 

新北特殊教

育學校 
校長 謝順榮 26006768#1000 drajung.hsieh@msa.hinet.net 

26006799 身心障礙考

生資格審查

小組 

輔導主任 黃維齡 26006768#5000 shinny712505@yahoo.com.tw 

人事主任 吳雪琴 26006768#7100 ah3268@ntpc.gov.tw 

會計主任 黃偉英 26006768#7000 hwy90233@gmail.com 

10 

國光國小 校長 梁榮仁 29680612#100 AG4620@ntpc.gov.tw 

29698642 
初試場地 

教務主任 蘇子鈞 29680612#501 service1983@kkes.ntpc.edu.tw 

人事主任 王巧玫 29680612#200 at1589@ntpc.gov.tw 

會計主任 施毓雯 29680612#300 ab5709@ntpc.gov.tw 

11 

文德國小 校長 李慧美 22577193#22 ceres448@gmail.com 

22579671 
複試報名 

教務主任 邱朝基 22577193#31 chartji@gmail.com 

人事主任 簡君庭 22577193#81 ai5815@ntpc.gov.tw 

會計主任 邵鈺雯 22577193#69 AM2985@n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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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通訊錄 

編號 
學校與 

組別名稱 
職稱 姓名 公務電話 電子郵件 傳真電話 

12 

莒光國小 校長 林義祥 22517272#128 b5766@mail.jges.ntpc.edu.tw 

22539519 複試試務 

(主辦) 

教務主任 譚文雄 22517272#101 jg014@mail.jges.ntpc.edu.tw 

人事主任 官長偉 22517272#138 ac9939@ntpc.gov.tw 

會計主任 紀江瑩 22517272#137 AL2828@ntpc.gov.tw 

土城國小 校長 蔡建文 22700177#811 principal@mail.ttcps.ntpc.edu.tw 

22606748 複試試務 

(協辦) 

教務主任 陳詩裕 22700177#821 wolfpone@mail.ttcps.ntpc.edu.tw 

人事主任 童美玲 22700177#871 shuli27@mail.ttcps.ntpc.edu.tw  

會計主任 林芝妤 22700177#861 AE9743@ntpc.gov.tw. 

埔墘國小 校長 劉能賢 29616690#210 fu688@ntpc.edu.tw 

29642493 複試試務 

(協辦) 

教務主任 林惠美 29616690#220 ottflin@gmail.com 

人事主任 陳麗娟 29616690#316 am0579@ntpc.gov.tw 

會計主任 施美滿 29616690#223 ai2941@ntpc.gov.tw 

海山國小 校長 林瑞昌 29545725#510 resun0609@gmail.com 

29583639 複試試務 

(協辦) 

教務主任 陳一君 29545725#511 anita.aj98@gmail.com 

人事主任 何雲鶴 29545725#561 ai9079@apps.ntpc.edu.tw 

會計主任 闕湘恩 29545725#501 an4089@apps.ntpc.edu.tw 

江翠國小 校長 周麗櫻 22526880#201 a1688@ntpc.edu.tw 

22529540 複試試務 

(協辦) 

教務主任 劉胤男 22526880#210 ianliou6@gmail.com 

人事主任 方惠如  22526880#270  al3951@ntpc.gov.tw  

會計主任 廖梨伶 22526880#280 ad2390@ntpc.gov.tw 

溪洲國小 校長 鍾文偉 26867705#10 tpc2683@mail.sips.ntpc.edu.tw 

26834686 複試試務 

(協辦) 

教務主任 張文穗 26867705#20 ws513@mail.sips.ntpc.edu.tw 

人事主任 張家鳳 26867705#41 af6353@mail.sips.ntpc.edu.tw 

會計主任 謝依純 26867705#56 AS9798@n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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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校與 

組別名稱 
職稱 姓名 公務電話 電子郵件 傳真電話 

13 

碧華國小 校長 賴森華 28577792#700 a0928070198@gmail.com 

28576427 
職前講習 

教務主任 謝炳睿 28577792#710 brians1221@gmail.com 

人事主任 劉坤枝 28577792#760 aa6753@ntpc.gov.tw 

會計主任 湯景惠 28577792#750 aa6979@n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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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1 學年度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甄選介聘工作日程表 

月 日 星

期 輔導工作小組工作內容 承辦單位 各校應配合之工作 備      註 

12 21 二 
新北市 111 學年度國民小
學暨幼兒園教師甄選介
聘委員會第 1 次會議 

教育局小教科 
討論 111 學年度教
師甄選變革相關事
項 

1. 地點：本局 2302
會議室（上午
10:30） 

2. 出席：教甄委員會
委員 

1 
3 
│ 
10 

一 
│ 
一 

調查各國民小學（含特教
班）暨幼兒園教師「市內
介聘」、「市外介聘」、「教
師甄選」、「代理代課教師
筆試」參加及委託情形。 

教育局小教科 

1. 請各校召開教
評會並於 1/10
（一）前將委託
書於核章後以
掃描檔方式上
傳至填報區，正
本留存各校保
管（毋須寄送） 

2. 1/17（一）公告
各校參加及委
託情形 

公告於教育局首頁/

教育公告/教師介聘 

1 6 四 市外介聘籌備會議 教育局人事室  
修訂介聘作業要點 

地點：國立澎湖科技

大學 

1 13 四 
新北市 111 學年度公立國
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甄
選介聘第 1 次籌備會 

教育局小教科 
 

【總負責組】 
板橋國小 

請各工作小組於
1/24（一）前，將
經費概算表寄給板
橋國小（主政學校
請彙整完再一併寄
給板橋國小） 

1. 地點：板橋國小
（下午 2:00） 

2. 出席：各工作小組
校長、主任；局端
各科承辦人 

1 21 五 寒假開始 
1 
 
2 

28 
│ 
16 

五 
│ 
三 

第 1 次教師缺（超）額調
查，提供超額教師介聘之
依據 

教育局小教科 各校至校務行政系
統進行公務填報  

1 
 
2 

29 
│ 
6 

六 
│ 
日 

年假九天 

2 11 五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學註冊日 

2 24 四 
新北市 111 學年度國民小
學暨幼兒園教師甄選介
聘委員會第 2 次會議 

教育局小教科 確認本市 111 學年
度教師甄選變革 

1. 地點：線上會議 
2. 出席：教甄委員會

委員 
2  28 一 228 放假 

3 2 三 公告各校提供超額教師
之調動缺額 教育局小教科  公告於教育局首頁 /

教育公告/教師介聘 

3 4 五 
新北市 111 學年度國民小
學暨幼兒園教師甄選介
聘委員會第 3 次會議 

教育局小教科 確認本市 111 學年
度教師甄選簡章 

3. 地點：本局第 1 會
議室（下午 2:00） 

4. 出席：教甄委員會
委員 

3 4 五 公告初試考區位置 【初試場地組】 
國光國小 

請國光國小於開學
後（2/18（五）前）
協助確認初試場地 

公告於教育局首頁 /
教育公告/教師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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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星

期 輔導工作小組工作內容 承辦單位 各校應配合之工作 備      註 

3 7 一 
各超額學校於中午 12:00
前，將超額教師依據科目
分別造冊送交超額介聘
組樂利國小 

【超額介聘組】 
樂利國小 

1. 請各校先行輔
導調動教師填
寫志願調動學
校 

2. 請各校將名冊
先 e-mail 至樂
利國小彙整，正
本可 3/7（一）
前送 

1. 樂利國小地址：
23660 新北市土城
區裕生路 65 號 

2. 教務主任電話：
22662568#810 

3. e-mail：
cypherd30@gmail.
com 

3 9 三 初試命題籌備會議 
教育局小教科 

 
【甄選命題組】 

新埔國小 
 

1. 地點：新埔國小
（上午 10:00） 

2. 出席：新埔、光復
及後埔國小校
長、主任；局端各
科承辦人 

3 9 三 公告超額教師介聘結果 
教育局小教科 

 
【超額介聘組】 

樂利國小 

請樂利國小於 3/7
（一）上午 12 時前
將造冊檔案傳給教
育局 

公告於教育局首頁 /
教育公告/教師介聘 

3 
10 
│ 
15 

四 
│ 
二 

第 2次教師缺額調查提供
市內、外介聘依據 教育局人事室 請各校於校務行政

系統填報缺額調查  

3 11 五 超額教師至分發學校完
成報到 各分發學校 超額教師完成超額

調動及確認  

3 11 五 發布市外介聘作業要點 教育局人事室  
澎湖縣函送各縣市政

府轉知學校；公佈網

站：http://tas.kh.edu.tw 

3 
16 
│ 
18 

三 
│ 
五 

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數
量需求調查 教育局人事室 請各校於校務系統

確實填報  

3 23 三 公告各國小市內介聘缺
額 教育局人事室  公告於教育局首頁/

教育公告/教師介聘 

3 24 四 市內介聘審查人員協調
會議 

教育局人事室 
 

【市內介聘組】 
中山國小 

請板橋分區人事主
任參加與會 

1. 於中山國小召開
審查人員會議 

2. 地點（另行通知） 

3 
 
3 

25 
│ 
31 

五 
│ 
四 

教師提出市內介聘申請
（欲申請之教師須自行
上網填報） 

各校教師 
各校人事室 

各校人事室收件，
並進行校內初審 

於校務行政系統 /市
內介聘模組提出線上
申請後，將紙本申請
表暨相關文件送各該
人事室審查。 

4 
2 
│ 
5 

六 
│ 
二 

清明連假四天 

4 7 四 市內介聘委員會收件 
教育局人事室 

 
【市內介聘組】 

中山國小 

初審完畢後，以學
校為單位寄（送）
達至中山國小，逾
時不予受理 

【市內介聘組】 
中山國小 

1. 地址：220096 新北
市板橋區大觀路
二段 59 巷 31 號 

2. 教務主任電話：
22755313＃121 
人事主任電話： 
22755313＃161 
傳真：         

   （02）22755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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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星

期 輔導工作小組工作內容 承辦單位 各校應配合之工作 備      註 

4 8 五 市外介聘電腦作業人員
研習 教育局人事室 請安和國小承辦人

員一同與會 
研習地點： 
高雄市輔英科大 

4 
9 
│ 
17 

六 
│ 
日 

各縣市上網登錄介聘學
校名單及確認管制名單 教育局人事室 請各校注意學校校

名/附設幼兒園  

4 
11 
│ 
12 

一 
│ 
二 

市內介聘積分審查：於中
山國小進行積分審核、電
腦建檔 
【4/12（二）下午 4:00 補
件截止】 

教育局人事室 
 

【市內介聘組】 
中山國小 

積分審查小組 

請各校人事室及參
加市內介聘教師，
手機保持暢通，並
隨時注意手機是否
有來電 

【市內介聘組】 
中山國小 

1. 地址：220096 新北
市板橋區大觀路
二段 59 巷 31 號 

2. 人事主任電話：
22755885#161 
傳真：         

   （02）22755885 

4 11 一 公告教師聯合甄選簡章 教育局小教科  

公告於 
1. 教育局首頁/教育

公告/教師甄選 
2. 新北市教育人員

聯合甄選系統 

4 
11 
│ 
18 

一 
│ 
一 

第 3 次教師缺額調查：聯
合甄選之依據 教育局小教科 

各校至校務行政系
統進行公務填報，
調查表核章後掃描
上傳，正本留校備
查 

 

4 13 三 召開偏遠小校教甄跨校
開缺研商會議（暫定） 教育局小教科 確認偏鄉學校所需

缺額數 
1. 地點：視訊會議 
2. 參與人員：偏鄉學

校校長；小教科 

4 18 一 公告國小市內介聘達成
名冊 教育局人事室  於教育局首頁 /教育

公告/教師介聘公告。 

4 
18 
│ 
22 

一 
│ 
五 

更正市外介聘學校名單 教育局人事室   

4 
19 
│ 
28 

二 
│ 
四 

申請市外介聘教師上網
填報資料 

各校教師 
各校人事室 

各校人事室收件，
並進行校內初審，
注意本局公文及訊
息告知 

1. 於教育局首頁/教
育公告/教師介聘
公告。 

2. 申請填報網址： 
  http://tas.kh.edu.tw 

4 21 四 

市內介聘： 
1. 上午 11：00 前，達成

介聘教師至介聘新學
校接受審查。 

2. 各校教評會召開介聘
教師審查會議，未依
限召開者視同無條件
接受。 

教育局人事室 
 

【市內介聘組】 
中山國小 

 
達成介聘學校 

1. 下午 3：00 前請
各校回報教評
會審查結果至
中山國小，
FAX： 

（02）22755885 
2. 請中山國小將

未通過審查名
單回報教育局
人事室，FAX： 

（02）29699823 

達成介聘教師應於上
午 11：00 前攜帶達成
介聘通知書及有關資
料至介聘新學校接受
審查，未依限報到者
視同自動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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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星

期 輔導工作小組工作內容 承辦單位 各校應配合之工作 備      註 

4 21 四 教師甄選初試試務工作
第 1 次籌備會 

教育局小教科 
 

【初試試務組】 
後埔國小（主政） 
廣福國小（支援） 
清水國小（支援） 
實踐國小（支援） 
大觀國小（支援） 
沙崙國小（支援） 
重慶國小（支援） 
文聖國小（支援） 

 
 

【初試場地組】 
國光國小 

 
【身心障礙考生資
格審查小組】 
新北特教 

1. 協調初試場地
佈置及人力調
度事宜 

2. 請後埔國小及
國光國小協助
於開會前先召
開會前會，俾利
當日會議順暢 

3. 請後埔國小協
助發開會通知
單及相關議程
資料 

1. 地點：後埔國小
（下午 2:00） 

2. 出席：初試試務各
承辦學校、國光國
小之校長及主
任；初試場地學校
（國高、中）承辦
人；局端各科承辦
人 

4 22 五 市外介聘審查人員協調
會議 

教育局人事室 
 

【市外介聘組】 
安和國小 

 
1. 地點：安和國小 
2. 出席：板橋分區人

事主任 

4 28 四 
下午 9：00 前公告國小教
師聯合甄選科目、名額及
體育科專長類指導參加
全國性盃賽名稱 

教育局小教科 請複試學校開始聯
繫複試委員 

公告於 
1. 教育局首頁/教育

公告/教師甄選 
2. 新北市教育人員

聯合甄選系統 
4 
│ 
5 

29 
│ 
3 

五 
│ 
二 

考生線上報名並繳費 教育局小教科  
考生逕至新北市教育
人員聯合甄選系統報
名 

4 
│ 
5 

29 
│ 
6 

五 
│ 
五 

甄選法令諮詢服務 
教育局相關科室及
板橋分區各國小人

事室 
  

5 4 三 
初試加分繳附表件及身
心障礙考生申請特殊考
場服務截止 

教育局小教科 
教育局體教科 

 
【身心障礙考生資
格審查小組】 
新北特教 

1. 請板橋國小協
助彙整表件證
件，5/5（四）
上午12:00前提
供掃描檔 

2. 請新北特教於
5/6（五）下午
4:00 前回報審
查結果 

 

5 
5 
│ 
6 

四 
│ 
五 

1. 市外介聘收件及積分
審查（分區送件） 

2. 於安和國小進行積分
審核及電腦建檔 

3. 下午 4：00 補件截止 

教育局人事室 
 

【市外介聘組】 
安和國小 

積分審查小組 

各校人事室派人送
件至安和國小 

各校人事人員將審核
後之電腦表帶回，交
申請人簽章確認 

5 6 五 初試入闈審定題會議 

教育局小教科 
 

【甄選命題組】 
新埔國小 

 
【甄選闈場組】 

光復國小 

1. 向審定題委員
說明審定題與
入闈注意事項 

2. 請新埔國小協
助聯繫委員開
會事宜 

1. 地點：新埔國小 
2. 出席：新埔國小及

光復國小的校
長、主任；各科審
定題委員；局端各
科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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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星

期 輔導工作小組工作內容 承辦單位 各校應配合之工作 備      註 

5 
6 
│ 
13 

五 
│ 
五 

各縣市上網登錄單調缺
額，並確認市外介聘人員
資料 

教育局人事室   

5 7 六 111 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初試 

5 17 二 教師甄選初試試務工作
第 2 次籌備會 

教育局小教科 
 

【初試試務組】 
後埔國小（主政） 
廣福國小（支援） 
清水國小（支援） 
實踐國小（支援） 
大觀國小（支援） 
沙崙國小（支援） 
重慶國小（支援） 
文聖國小（支援） 

 
【初試場地組】 

國光國小 
 

【身心障礙考生資
格審查小組】 
新北特教 

1. 確定報名人數
後安排考區試
場配置總表及
人力調度事宜 

2. 請後埔國小事
先通知特殊考
場服務需求考
生 確 認 其 需
求，並先行規劃
特殊考場配置 

3. 請後埔國小協
助於開會前召
開會前會，並協
助發開會通知
單 

1. 地點：後埔國小 
（下午 2:00） 

2. 出席：初試試務及
場地承辦學校之
校長及主任；初試
場地學校（國高、
中）承辦人；全誼
資訊承辦人；局端
各科承辦人 

5 17 二 公告曾獲特殊獎項或資
格免經初試名單 教育局小教科  

下午 9 時前於新北市
教育人員聯合甄選系
統 

5 
17 
│ 
18 

二 
│ 
三 

市外介聘作業第 2次會議
（協調會議） 教育局人事室  地點：國立澎湖科技

大學 

5 19 四 報考教師甄選之考生可
列印應試通知單   

請考生至新北市教育
人員聯合甄選系統列
印應試通知單 

5 
│ 
5 

19 
│ 
23 

四 
│ 
一 

增額需求調查 教育局小教科 

各校至校務行政系
統進行公務填報，
調查表核章後掃描
上傳，正本留校備
查 

（若市外介聘結果提
前於網路公告） 

5 20 五 公告初試試場科目配置 教育局小教科 

1. 請國光國小於
5/13（五）前提
供試場配置表 

2. 請協辦學校於
5/13（五）前提
供各初試試場
平面圖 

 

5 20 五 各縣市將市外介聘作業
結果通知各學校 教育局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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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星

期 輔導工作小組工作內容 承辦單位 各校應配合之工作 備      註 

5 23 一 教師甄選初試試務工作
第 3 次籌備會 

教育局小教科 
 

【初試試務組】 
後埔國小（主政） 
廣福國小（支援） 
清水國小（支援） 
實踐國小（支援） 
大觀國小（支援） 
沙崙國小（支援） 
重慶國小（支援） 
文聖國小（支援） 

 
【初試場地組】 

國光國小 
 

【身心障礙考生資
格審查小組】 
新北特教 

1. 初試試務工作手
冊完成及定稿 

2. 請後埔國小協
助提供試務工
作講習簡報格
式及開會通知
單等相關議程
資料 

3. 會後請後埔國
小協助印製工
作手冊 

1. 地點：後埔國小 
（下午 2:00） 

2. 出席：初試試務及
場地承辦學校之
校長及主任；初試
場地學校（國高、
中）承辦人；局端
各科承辦人及各
試場總幹事 

5 25 三 
公告教學演示九年一貫
新課程教材完整版本及
特教身心障礙類科教學
演示範圍與教學重點 

教育局小教科 
 

【複試試務組】 
莒光國小（主政） 
土城國小（支援） 
埔墘國小（支援） 
海山國小（支援） 
江翠國小（支援） 
溪洲國小（支援） 

請莒光國小於 5/18
（三）前協助提供教
學演示科目的教科
書封面、封底與目
次之掃描檔（五、
六年級） 

公告於 
1. 教育局首頁/教育

公告/教師甄選 
2. 新北市教育人員

聯合甄選系統 

5 27 五 印題、審定題試務人員入
闈 

【甄選命題組】 
新埔國小 

 
【甄選闈場組】 

光復國小 

請新埔國小協助聯
繫委員入闈事宜 

1. 地點：光復國小闈
場 

2. 出席：命題組及闈
場組承辦人員；入
闈委員；小教科及
政風人員 

5 27 五 公告初試試場配置圖 
教育局小教科 

 
【初試場地組】 

國光國小 

請國光國小協助於
5/24（二）前提供
各初試考場之試場
配置表 

公告於 
1. 教育局首頁/教育

公告/教師甄選 
2. 新北市教育人員

聯合甄選系統 

5 27 五 公告甄選增額名額 教育局小教科  

公告於 
1. 教育局首頁/教育

公告/教師甄選 
2. 新北市教育人員

聯合甄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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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星

期 輔導工作小組工作內容 承辦單位 各校應配合之工作 備      註 

5 29 日 

1. 上午 9：00 國小教師
聯合甄選初試（筆試） 

2. 下午 2：00 召開「新
北市 111 學年度國民
小學教師聯合甄選考
生違規處理會議」（倘
有違規考生才召開） 

3. 下午 2:00 公布試題及
建議答案 

4. 下午 3:00 至 6:00 試題
答案疑義反映 

教育局小教科 
 

【初試試務組】 
後埔國小（主政） 
廣福國小（支援） 
清水國小（支援） 
實踐國小（支援） 
大觀國小（支援） 
沙崙國小（支援） 
重慶國小（支援） 
文聖國小（支援） 

 
【甄選命題組】 

新埔國小 
 

【成績計算組】 
板橋國小 

1. 考生填具試題
疑義申請表後
傳真至新補國
小，由新埔國小
和命題教授聯
絡疑義回復 

2. 請新埔國小提
醒命題委員當
天手機開機，並
務必與教授保
持聯繫 

一、違規會議 
1. 地點：線上會議 
2. 出席：成績計算組

及初試承辦學校；
教甄委員會委員；
局端政風室及法制
專員 

二、試題及答案公告 
1. 教育局首頁/教育

公告/教師甄選 
2. 新北市教育人員

聯合甄選系統 

5 30 一 

1. 上午 10：00 試題疑義
會議 

2. 下午 4：00 試題疑義
回覆 

3. 下午 9：00 前正確答
案公告 

【甄選命題組】 
新埔國小 

1. 邀集審定題委
員討論試題疑
義 

2. 請新埔國小協
助彙整教授之
試題疑義回復 

一、試題疑義會議 
1. 地點：新埔國小 
2. 出席：甄選命題組

承辦學校；各科審
定題委員；局端各
科承辦人 

二、正確答案公告於 
1. 教育局首頁/教育

公告/教師甄選 
2. 新北市教育人員

聯合甄選系統 

5 30 一 

市外介聘： 
1. 上午 11：00 前，達成

介聘教師至各校接受
審查。 

2. 各校教評會召開介聘
教師審查會議，未依
限召開者視同無條件
接受。 

教育局人事室 
 

【市外介聘組】 
安和國小 

 
達成介聘成功學校 

1. 各校將會議結果
於下午3:00前傳
真至安和國小
（傳真： 

（02）2262-9672） 
2. 請安和國小將未

通過審查名單回
報教育局人事室
（傳真 

（02）29699823） 

達成介聘教師應於上
午 11:00 前攜帶達成
介聘通知書及相關資
料至介聘達成學校接
受審查，未依限期報
到者視同自動放棄。 

5 31 二 下午 9：00 前 
公告初試（筆試）成績 

教育局小教科 
 
【成績計算組】 

板橋國小 
 

考生可至新北市教育
人員聯合甄選系統下
載初試試成績通知書 

6 1 三 
上午 9：00 至 12：00 
辦理初試（筆試）成績複
查 

教育局小教科 
 

【成績計算組】 
板橋國小 

 考生親自或委託至板
橋國小申請 

6 2 四 
新北市 111 學年度國民小
學暨幼兒園教師甄選介
聘委員會第 4 次會議 

  

委員會 
1. 地點：本局第 1 會

議室（下午 14:00） 
2. 出席：教甄委員會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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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星

期 輔導工作小組工作內容 承辦單位 各校應配合之工作 備      註 

6 2 四 下午 9:00 前公告初試錄
取名單 教育局小教科 甄選介聘委員討論

初試錄取名單 

錄取名單公告 
1. 教育局首頁/教育

公告/教師甄選 
2. 新北市教育人員

聯合甄選系統 
3. 板橋國小學校網

站首頁 

6 
3 
│ 
5 

五 
│ 
日 

端午節連假三天 

6 6 一 市外介聘名單傳送至聯
合委員會 教育局人事室   

6 
8 
│ 
15 

三 
│ 
三 

本市公私立國中 110 學年度畢業典禮期程 

6 
10 
│ 
18 

五 
│ 
六 

本市公私立國小 110 學年度畢業典禮期程 

6 10 五 複試報名籌備會 
教育局小教科 

 
【複試報名組】 

文德國小 

1. 複試報名工作手
冊定稿，請板橋
分區各校人事主
任協助 

2. 請文德國小協
助於 5/24（二）
前提供複試報
名審件之人事
主任名單 

1. 地點：文德國小 
（下午 2:00） 

2. 出席：複試報名承
辦學校；複試報名
審件之人事主
任；教育局各科承
辦人 

6 12 日 111 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複試 

6 13 一 召開教師甄選複試試務
工作第 1 次籌備會 

教育局小教科 
 

【複試試務組】 
莒光國小（主政） 
土城國小（支援） 
埔墘國小（支援） 
海山國小（支援） 
江翠國小（支援） 
溪洲國小（支援） 

1. 依據公告缺額
（含增額）計算
複試人數並安
排場地與人力
調度 

2. 確定邀請複試
試教與口試委
員名單 

3. 請莒光國小協
助發開會通知
單及準備議程
資料 

1. 地點：莒光國小
（下午 2:00） 

2. 出席：複試承辦學
校校長、主任；教
育局各科承辦人 

6 16 四 市外介聘第 3 次會議 
（確認會議） 教育局人事室  地點：國立澎湖科技

大學 

6 19 日 上午 10：00 至下午 4：
00，複試報名（文德國小） 

教育局小教科 
 

【複試報名組】 
文德國小 

 
1. 地點：文德國小 
2. 出席：審件人事主

任、局端各科承辦
人 

6 20 一 上午 8：00 至 11：00，複
試報名補件（文德國小） 

教育局小教科 
 

【複試報名組】 
文德國小 

 
1. 地點：文德國小 
2. 出席：審件人事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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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星

期 輔導工作小組工作內容 承辦單位 各校應配合之工作 備      註 

6 20 一 教師甄選複試試務工作
第 2 次籌備會 

教育局小教科 
 

【複試試務組】 
莒光國小（主政） 
土城國小（支援） 
埔墘國小（支援） 
海山國小（支援） 
江翠國小（支援） 
溪洲國小（支援） 

1. 複試試務工作手
冊定稿 

2. 確認各校試場
安排配置 

3. 請莒光國小協
助發開會通知
單及準備相關
議程資料 

1. 地點：莒光國小 
（下午 2:00） 

2. 出席：複試承辦學
校校長、主任；教
育局各科承辦人 

6 23 四 通知達成外縣市介聘之
教師報到（暫定） 

達成介聘成功之學
校  生效日一律自 8 月 1

日生效 

6 24 五 中午 12:00 前公告複試試
場配置圖 

教育局小教科 
 

【複試試務組】 
莒光國小（主政） 
土城國小（支援） 
埔墘國小（支援） 
海山國小（支援） 
江翠國小（支援） 
溪洲國小（支援） 

 

公告於 
1. 教育局首頁/教育

公告/教師甄選 
2. 新北市教育人員

聯合甄選系統 

6 26 日 上午 8：00 起 
複試（試教暨口試）  

莒光國小 
土城國小 
埔墘國小 
海山國小 
江翠國小 

6 27 一 下午 9：00 前公告複試成
績 

教育局小教科 
 
【成績計算組】 

板橋國小 
 

考生可逕至新北市教
育人員聯合甄選系統
下載複試試成績通知
書 

6 28 二 上午 9：00 至 12：00 複
試成績複查 

教育局小教科 
 

【成績計算組】 
板橋國小 

 考生親自或委託至板
橋國小申請 

6 28 二 
新北市 111 學年度國民小
學暨幼兒園教師甄選介
聘委員會第 5 次會議 

教育局小教科 甄選介聘委員討論
複試錄取名單 

1. 地點：本局第 3 會
議室（下午 2:00） 

2. 出席：教甄委員會
委員 

6 29 三 

1. 下午 9：00 前公告複
試錄取名單 

2. 公告第一次分發各校
缺額與線上志願選填
作業注意事項 

教育局小教科 
【甄選線上分發】  

一、錄取名單公告 
1. 教育局首頁/教育

公告/教師甄選 
2. 新北市教育人員

聯合甄選系統 
3. 板橋國小學校網

站首頁 
二、公告線上選填於 
1. 教育局首頁/教育

公告/教師甄選 
2. 新北市教育人員

聯合甄選系統 

6 
│ 
7 

30 
│ 
4 

四 
│ 
一 

1. 6/30（四）上午 9:00
開放志願選填 

2. 7/4（一）下午 6:00 志
願選填結束 

教育局小教科 
【甄選線上分發】 

請全誼資訊協助志
願選填系統模組之
相關測試 

 

7 
1 
│ 
3 

五
│ 
日 

111 學年度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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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星

期 輔導工作小組工作內容 承辦單位 各校應配合之工作 備      註 

7 5 二 下午 9：00 前公告分發結
果名單 

教育局小教科 
【甄選線上分發】  

公告於 
1. 教育局首頁/教育

公告/教師甄選 
2. 新北市教育人員

聯合甄選系統 

7 6 三 
上午 10：00，第一次甄選
分發教師至各校報到簽
約 

各校 
各校教評會召開甄
選分發教師審查會
議，未依限召開者
視同無條件接受 

 

7 6 三 111 學年度國小代理代課
教師甄選開始 各校 

1. 請各校務必於
局端核定之甄
選期程後始得
辦理 

2. 請各校留意簡
章內容及迴避
原則 

 

7 7 四 111 學年度公費生分發 教育局小教科 公費生分發學校與
會出席 

1. 地點：本局第 1 會
議室（下午 2:00） 

2. 出席：公費生；分
發學校；教育局 

7 
15 
│ 
19 

五 
│ 
二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 

7 25 一 
公告第二次分發各校缺
額與線上志願選填作業
注意事項 教育局小教科 

 
【甄選線上分發】 

 

公告於 
1. 教育局首頁/教育

公告/教師甄選 
2. 新北市教育人員

聯合甄選系統 7 
26 
│ 
27 

二 
│ 
三 

1. 7/26（二）上午 9:00
開放志願選填 

2. 7/27（三）下午 6:00
志願選填結束 

7 28 四 下午 9：00 前公告分發結
果名單 

教育局小教科 
 

【甄選線上分發】 
 

公告於 
1. 教育局首頁/教育

公告/教師甄選 
2. 新北市教育人員

聯合甄選系統 

7 29 五 
上午 10：00，第二次甄選
分發教師至各校報到簽
約 

各校 
各校教評會召開甄
選分發教師審查會
議，未依限召開者
視同無條件接受。 

 

8 
10 
│ 
12 

三 
│ 
五 

新進正式教師職前講習 
（暫定） 

教育局小教科 
 

【職前講習組】 
碧華國小 

 

1. 視情況及經費調
整研習天數 

2. 教育部另辦理初
任教師輔導計畫 

3. 地點：碧華國小 

8 
27 
│ 
28 

六 
│ 
日 

新進代理教師職前講習 
（暫定） 

教育局小教科 
 

【職前講習組】 
碧華國小 

 

1. 視情況及經費調
整研習天數 

2. 教育部另辦理初
任教師輔導計畫 

3. 地點：碧華國小 

9 16 五 介聘外縣市作業檢討會 教育局人事室  
地點：國立澎湖科技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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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額介聘



新北市政府所屬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超額教師輔導介聘實施要點 

(新北府教國字第1072460076號令108年1月8日修正) 

一、 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教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十五條規定，使本府所屬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以下簡稱學校）

超額教師輔導介聘有所遵循，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超額教師，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 學校自然減班、停辦、解散或改制為他校分班、他校校區，

扣除退休、辭職、資遣、遷調及其他異動人員，仍超出法定

編制員額之教師。 

(二) 學校學區內因遷校、新設校或其他學區調整，學生自然移撥，

致超出法定編制員額之教師，原校教師依移撥班級數計算編

制員額後隨同移撥。 

三、 超額教師介聘學校應辦理事項： 

(一) 超額教師之計算、認定方式如下： 

1. 計算方式：現有編制內教師員額減規定編制員額減各項離

職員額等於超額教師人數。 

2. 各國民小學（含附設幼兒園）、市立幼兒園應依前目規定

計算確認教師總額是否超額，如有超額，則依一般科、特

教科及英語科三科分別計算超額人數。如有特教班未減班

或英語師資不足之情形，其於該學年度授課節數超過二分

之一之特教教師或英語教師，不計入超額教師人數，並於

次一學年度擔任特教教師或英語教師（需於次一學年度授

課節數超過二分之一）。教師同時具備二科資格者，學校

得擇一科別提報，各科別教師依其資格，調入相關缺額之

學校。 

3. 各國民中學應依第一目規定計算確認教師總額是否超額，

如有超額，則分科計算超額人數，於某一科目出現缺額時，

以該校初聘科目為主，第二專長為輔，各校據以調整後，

再搭配總超額數計算各科超額教師人數。 

4. 學校現任教師兼主任（含代理主任、園長、園主任、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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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學校之商借主任）、國中（含高級中等學校國中部）

現任教師兼生活教育或生活輔導組長，除自願者外，不計

入超額教師人數，以協助校內行政之延續。 

5. 經本市特教班區域平衡調整減班之超額教師，則優先調入

有特教教師缺額之學校。 

6. 教師轉任不同教育階段，其年資應重新計算。 

(二) 超額教師申報，依下列之規定： 

1. 學校應依優先順序，填具輔導介聘名冊，經各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議後，提報介聘承辦學校彙

整。 

2. 介聘名冊及其相關事宜，學校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當事

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推拖或避不出面處理，倘因當事人疏失

影響其權益時，不得提出申復。學校依本法、本要點及相

關規定介聘教師至他校時，如當事人不願接受介聘他校，

且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調任者，於報經本府

教育局核准後予以資遣。 

前項第一款第二目規定之英語教師除需授課節數超過二分之

一外，亦需具有以下各款資格條件之一： 

(一) 通過教育部八十八年所辦國小英語教師英語能力檢核測驗檢

核者。 

(二) 達到 CEF 架構之 B2 （高階級）之相關英檢者。 

(三) 畢業於英文（語）相關系所者、畢業於外文系英文（語）組

者（含未分組之外語文系，經畢業之大學開具主修英文之證

明者）、畢業於英文（語）輔系者、國民小學英語教師學士

後教育學分班結業者、修畢各大學為國小英語教學所開設之

英語二十學分班者。 

(四) 經本市自行培訓檢核通過者（含八學分、十二學分、二十學

分）。 

四、 超額教師輔導介聘之優先順序，依下列規定： 

(一) 教師自願：如自願人數超過超額人數時，學校應依下列原則

依序列冊輔導介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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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該校服務年資深淺，以資深者優先。 

2. 年資相同者以年長者優先。 

3. 符合第二點第二款須移撥之教師，如為自願超額者，得另

選填其他志願學校，並不受隨同移撥之限制。 

(二) 無教師自願者或自願人數不足時，應依下列順序輔導介聘： 

1. 該校服務正式合格教師連續年資淺者為優先。 

2. 該校服務正式合格教師連續年資或資格相同者，以在該校

兼任主任、園長、組長、副組長、導師合計年資較少者優

先。 

3. 該校兼任主任、園長、組長、副組長、導師合計年資相同

時，以任教總年資（含私校任教時具合格教師證年資，但

代理代課年資及留職停薪期間不計入）資淺者為優先。 

4. 任教總年資相同時，以年齡較輕者優先。 

5. 前四目條件均相同者，以抽籤決定之。 

前項第二款各目之年資計入本校報到後入伍年資及育嬰假留

職停薪期間之年資，不計入其他各項留職停薪之年資。 

五、 超額教師輔導介聘，依下列之規定： 

(一) 依本法第十五條規定，超額教師之輔導介聘應優先辦理，以確

保教師工作權。 

(二) 學校應將缺額詳實列出，全數提供市內超額教師輔導介聘，另

新設校之教師缺額應優先提供原學區超額學校教師移撥之

用。 

(三) 超額教師依自己意願，選填志願接受輔導介聘。若有二人以上

同時選填同校同一科目時，依下列規定決定其介聘優先順序： 

1. 本科系者（含教育系所修輔系）優先，初聘科目次之，第

二專長者再次之。 

2. 以服務本校正式合格連續年資深者優先。 

3. 服務本校正式合格連續年資相同時，以任教總年資深者為

優先。 

4. 任教總年資相同時，以志願較前者優先。 

5. 前四目規定之條件相同時，以年長者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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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超額教師經輔導介聘後，新任職學校教評會，除確能證明該教

師具有教師法第十四條各款不適任之事實外，應予接受，並由

校長聘任之。 

六、 超額教師應注意事項： 

(一) 調出之超額教師若本科系已選完，則調整以第二專長選填學校，

至新校後需任教第二專長科目。 

(二) 經介聘至他校後，如非自願之超額教師，得保留原校服務年資。

自願移撥至原學區新設校之教師亦可保留原校服務年資。 

(三) 於開學前如原校同登記類科出缺，經調入學校校長同意，非自

願超額教師得回原校服務，原校不得拒絕。 

(四) 自願之超額教師，不論原服務學校或超額分發報到學校是否參

加市內、外介聘作業，一經超額分發後，均不得再申請市內、

外介聘。 

(五) 非自願超額之教師得視實際需求針對市內、外介聘擇一申請，

並以分發報到後之學校為申請學校，申請時所需相關資料應由

原服務學校審查後經超額分發報到學校確認並代為申請，如超

額分發報到學校未參加市內、外介聘作業，該校仍需代為申請，

並改列為參加介聘學校，除申請教師所占之缺額外，不另提撥

缺額供介聘作業運用（此僅供該師申請，該校教師仍不得申

請）。 

七、 其他事項： 

(一) 超額學校： 

1. 不得為達成處理不適任教師之目的，而違反本要點規定，

強迫教師非自願介聘。 

2. 不得以任何理由保留缺額，在完成超額教師輔導介聘後，

於開學前若因臨時事故或教師臨時辭職等不可預測之因素

而有缺額時，應優先接受本校調出之非自願（除移撥教師

外）超額教師回校任職。 

3. 因非自願超額於近二年內已有超額調動之情形者、公假一

年以上或準用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四條第一項各款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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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停薪之教師，不列入超額員額內核計，惟若即將屆滿復

職並於新學年之始（八月一日）即可復職者，列入超額員

額內處理。 

4. 超額之學校，當年度不得再辦理合格教師甄選。 

(二) 超額學校如開學前出缺，需徵求非自願（除移撥教師外）超

額教師返校服務之意願，並依原超額列冊順序之反順位接受

回原校服務，若超額教師不願返回原校服務，需簽訂切結書，

並取消保留年資。 

(三) 因執行輔導團職務而免兼導師之教育部專任輔導團員及本市

國民教育輔導團員、幼兒教育輔導團員，其擔任輔導團員年

資視同導師年資。 

(四) 幼兒園裁併或國民中小學改制為他校分班、他校校區者，應

配合政策規劃，以超額方式辦理，視為非自願超額教師，不

視同原服務學校出缺，亦不得回任改制後之分班或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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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1學年度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超額介聘工作日程表 

月 日 
星

期 
輔導工作小組工作內容 承辦單位 各校應配合之工作 備      註 

1 21 五 寒假開始 

1 

 

2 

28 

│ 

16 

五 

│ 

三 

第 1次教師缺（超）額

調查，提供超額教師介

聘之依據 

教育局小教科 
各校至校務行政系

統進行公務填報 
 

1 

 

2 

29 

│ 

6 

六 

│ 

日 

年假九天 

2 11 五 110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學註冊日 

2  28 一 228放假 

3 2 三 
公告各校提供超額教師

之調動缺額 
教育局小教科  

公告於教育局首頁/

教育公告/教師介聘 

3 7 一 

各超額學校於中午 12:00

前，將超額教師依據科

目分別造冊送交超額介

聘組樂利國小 

【超額介聘組】 

樂利國小 

1. 請各校先行輔

導調動教師填

寫志願調動學

校 

2. 請各校將名冊

先 e-mail至樂

利國小彙整，

正本可 3/7

（一）前送 

1. 樂利國小地址：

23660新北市土城

區裕生路 65號 

2. 教務主任電話：

22662568#810 

3. e-mail：
cypherd30@gmail

.com 

3 9 三 公告超額教師介聘結果 

教育局小教科 

 

【超額介聘組】 

樂利國小 

請樂利國小於 3/7

（一）上午 12時

前將造冊檔案傳給

教育局 

公告於教育局首頁/

教育公告/教師介聘 

3 11 五 
超額教師至分發學校完

成報到 
各分發學校 

超額教師完成超額

調動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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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內介聘



新北市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師申請介聘他校服務作業要點 

(108年4月9日修正) 

一、 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使新北市立國民中小學（以

下簡稱學校）及幼兒園編制內現職合格教師（以下簡稱教師）

申請介聘他校服務作業有所依循，依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

師甄選儲訓及介聘辦法第十九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府於每年四月辦理教師申請介聘他校，分別召開新北市國

民中學教師甄選介聘委員會及新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甄選介聘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辦理相關作業事項。 

三、 學校及幼兒園辦理現職教師介聘，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之決

議，向本委員會申請，處理程序依本要點之規定。 

四、 教師申請介聘他校服務，均依其教師證書所登記（檢定）之

教育階段別、類科別辦理，若同時具有不同教師合格證書者，

最多可申請原服務同一教育階段二種介聘科（類）別；若以

非現職任教科目調動者，須檢附三年內任教該學科（正式課

程）一年以上之授課證明。 

專任輔導教師僅限申請專任輔導教師之介聘。 

五、 申請介聘他校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基本條件：現任國民中小學或幼兒園編制內合格教師，

以在同一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經教師評審委員

會同意，且無下列各款情事之ㄧ者： 

1. 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 

2. 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尚在調查階段

者。 

3. 已進入不適任教師處理流程輔導期或評議期。 

 

22



(二) 經保送、保障入學或公費分發之教師，已依規定義務服

務期滿者。 

(三) 申請留職停薪之教師除須符合第一款規定外，應經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並於介聘生效日期（八月一日）前復

職者，方得申請。 

(四) 依偏遠地區及特殊偏遠地區相關法令甄選進用者，其申

請介聘仍應受任用資格之限制。 

(五) 新北市當年度教師甄選簡章就服務年限有較長之規定

者，從其規定。 

五之一、當年度介聘提列缺額中如有原住民族學校、原住民教育班

及原住民重點學校，先行辦理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單調介

聘作業；經達成介聘之教師所遺缺額連帶開缺供教師介聘使

用。 

六、 教師介聘審查方式採積分制，各項積分限合格教師、試用教

師期間及持有證明文件者始得採計，除第一款服務年資採計

至當年度七月三十一日外，其他各款採計至當年度三月三十

一日止，其積分核給規定如下： 

(一) 在現職服務學校或幼兒園連續服務年資積分最高為四

十分，其計分標準如下： 

1. 在現職服務學校或幼兒園服務，每滿一年給二分。 

2. 若現職服務學校或幼兒園為偏遠學校或幼兒園者，服

務每滿一年另加給一分（以服務當年度之學校類型為

準）。 

3. 若現職服務學校或幼兒園為特殊偏遠地區學校或幼

兒園者，服務每滿一年另加給二分（以服務當年度之

學校類型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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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現職服務學校或幼兒園為極度偏遠地區學校或幼

兒園者，服務每滿一年另加給三分（以服務當年度之

學校類型為準）。 

5. 在現職服務學校或幼兒園兼任(代)處室主任、園長

（園主任）、支援本府所屬各機關教師，服務每滿一

年另加給二分。 

 

6. 在現職服務學校或幼兒園兼任組長、副組長、人事、

會計、學年主任、級導師、市輔導團團員、童軍團團

長，服務每滿一年另加給一分。 

7. 在現職服務學校或幼兒園兼任導師者，服務每滿一年

另加給零點五分。 

8. 在同一學年度如兼任二種以上職務擇一採計；在同一

學年度於現職服務學校或幼兒園連續服務年資滿六

個月以上未滿一年者，得以一半積分採計。 

9. 教師服務期間之服役及育嬰留職停薪年資得採計為

第一目服務年資，不得採計為其他目加給分數。 

(二) 在現職服務學校或幼兒園最近連續五年成績考核積分

最高為十分，其計分標準如下： 

1. 考列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四

條第一項第一款者，每年給二分。 

2. 考列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四

條第一項第二款者，每年給一分。 

3. 成績考核為另予考核者，採計一半積分。 

(三) 在現職服務學校或幼兒園最近連續五年獎懲積分：最高

十五分，同一事實獎懲不得重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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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嘉獎一次給一分，申誡一次減一分。 

2. 記功一次給三分，記過一次減三分。 

3. 記一大功給九分，記一大過減九分。 

4.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頒發之獎狀，市級每紙給零點五分，

中央級每紙給二分。 

(四) 在現職服務學校或幼兒園最近連續五年進修研習積分

最高為十五分，其計分標準如下：依教師進修研究獎勵

辦法及相關法規之進修研習，其中研習進修時數證明書

必須經學校核章。研習進修一星期以上，每滿一星期給

零點五分（一學分以十八小時計，一星期以三十五小時

累計，未滿一星期者不計分）。 

七、 申請介聘之教師，應檢具本市教師介聘他校申請表及相關證

明文件如下： 

(一) 教師證書影本。 

(二) 教師現職聘約影本。 

(三) 其他積分審查有關證明文件。 

申請介聘應於每年公告及通知介聘之申請期間向現職服

務學校或幼兒園提出；經現職服務學校或幼兒園審查造冊後，

於期限內轉送本委員會，逾期不予受理。 

八、 教師介聘以電腦作業方式，依下列順序辦理： 

(一) 單調。 

(二) 互調。 

(三) 多角調（先辦理三角調，結束後再依序辦理四角調、五

角調等）。 

參加本介聘作業之各校或幼兒園應就現有教師實缺總額

中至少提撥三分之一（尾數進一）供教師介聘，依科別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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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列缺額，並於調動作業前一星期，提報本委員會。其缺額

一經提報，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異動。 

九、 申請人積分及申請介聘學校或幼兒園均相同時，依年齡（年

長優先）、服務年資（資深優先）、成績考核、獎懲、進修

研習等條件依序辦理；以上條件均相同時，以抽籤決定。 

十、 教師介聘結果，配合市內介聘時程，於本府教育局網站公告

之。 

十一、 達成介聘之教師，應於作業完成後指定時間內至達成介聘學

校或幼兒園報到。 

    無故不參加介聘學校或幼兒園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或

經審查通過無故不報到者，原服務學校或幼兒園應依公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等相關規定議處，並於十

年內不得再申請市內介聘，且超額介聘作業所採計之現職服

務學校或幼兒園服務年資及其他資格，自次學年度起重新起

算。 

十二、 達成介聘之教師，學校或幼兒園教師評審委員會應予審查，

除發現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外，不得拒

絕其聘任；若未依規定在期限內召開審查會議者，視同同意

該師之介聘。 

十三、 教師已申請市外介聘者，不得同時向本府申請市內介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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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1 學年度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市內介聘工作日程表 

月 日 星

期 輔導工作小組工作內容 承辦單位 各校應配合之工作 備      註 

1 
3 
│ 
10 

一 
│ 
一 

調查各國民小學（含特教
班）暨幼兒園教師「市內
介聘」、「市外介聘」、「教
師甄選」、「代理代課教師
筆試」參加及委託情形。 

教育局小教科 

1. 請各校召開教
評會並於 1/10
（一）前將委託
書於核章後以
掃描檔方式上
傳至填報區，正
本留存各校保
管（毋須寄送） 

2. 1/17（一）公告
各校參加及委
託情形 

公告於教育局首頁/

教育公告/教師介聘 

1 21 五 寒假開始 
1 
 
2 

29 
│ 
6 

六 
│ 
日 

年假九天 

2 11 五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學註冊日 

2  28 一 228 放假 

3 
10 
│ 
15 

四 
│ 
二 

第 2次教師缺額調查提供
市內、外介聘依據 教育局人事室 請各校於校務行政

系統填報缺額調查  

3 23 三 公告各國小市內介聘缺
額 教育局人事室  公告於教育局首頁/

教育公告/教師介聘 

3 24 四 市內介聘審查人員協調
會議 

教育局人事室 
 

【市內介聘組】 
中山國小 

請板橋分區人事主
任參加與會 

1. 於中山國小召開
審查人員會議 

2. 地點（另行通知） 

3 
 
3 

25 
│ 
31 

五 
│ 
四 

教師提出市內介聘申請
（欲申請之教師須自行
上網填報） 

各校教師 
各校人事室 

各校人事室收件，
並進行校內初審 

於校務行政系統 /市
內介聘模組提出線上
申請後，將紙本申請
表暨相關文件送各該
人事室審查。 

4 
2 
│ 
5 

六 
│ 
二 

清明連假四天 

4 7 四 市內介聘委員會收件 

教育局人事室 
 

【市內介聘組】 
中山國小 

 
 
 
 
 
 
 

初審完畢後，以學
校為單位寄（送）
達至中山國小，逾
時不予受理 

【市內介聘組】 
中山國小 

1. 地址：220096 新北
市板橋區大觀路
二段 59 巷 31 號 

2. 教務主任電話：
22755313＃121 
人事主任電話： 
22755313＃161 
傳真：         

   （02）22755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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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星

期 輔導工作小組工作內容 承辦單位 各校應配合之工作 備      註 

4 
11 
│ 
12 

一 
│ 
二 

市內介聘積分審查：於中
山國小進行積分審核、電
腦建檔 
【4/12（二）下午 4:00 補
件截止】 

教育局人事室 
 

【市內介聘組】 
中山國小 

積分審查小組 

請各校人事室及參
加市內介聘教師，
手機保持暢通，並
隨時注意手機是否
有來電 

【市內介聘組】 
中山國小 

1. 地址：220096 新北
市板橋區大觀路
二段 59 巷 31 號 

2. 人事主任電話：
22755885#161 
傳真：         

   （02）22755885 

4 18 一 公告國小市內介聘達成
名冊 教育局人事室  於教育局首頁 /教育

公告/教師介聘公告。 

4 21 四 

市內介聘： 
1. 上午 11：00 前，達成

介聘教師至介聘新學
校接受審查。 

2. 各校教評會召開介聘
教師審查會議，未依
限召開者視同無條件
接受。 

教育局人事室 
 

【市內介聘組】 
中山國小 

 
達成介聘學校 

1. 下午 3：00 前請
各校回報教評
會審查結果至
中山國小，
FAX： 

（02）22755885 
2. 請中山國小將

未通過審查名
單回報教育局
人事室，FAX： 

（02）29699823 

達成介聘教師應於上
午 11：00 前攜帶達成
介聘通知書及有關資
料至介聘新學校接受
審查，未依限報到者
視同自動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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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外介聘



111年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聘他縣巿服務作業要點 
  111年 1月 6日聯合介聘作業籌備會議審議通過 

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各縣市政府)為辦理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

教師(以下簡稱教師)申請介聘其他直轄市、縣(市) (以下簡稱縣市)服務，依

「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及介聘辦法」，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為介聘教師，得經學校(幼兒園)教師評審委員會(以

下簡稱學校教評會)之決議，由學校(幼兒園)向各縣市政府所組成之小組(以下

簡稱縣市小組)申請現職教師介聘。 

    現職教師得依前項決議，向學校申請介聘，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

由學校向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申請介聘。 

三、聯合介聘小組(以下簡稱聯合小組)會議由該年度主辦機關召集，並以主辦機關

局(處)長為主席。各縣市小組均應派員參加會議，並請教育部派員指導。 

四、各縣市小組應於規定期限內至介聘管理網站登錄所屬學校資料、申請介聘狀態

及管制十年名單，經確認後於介聘網站公告學校介聘資訊。學校介聘資訊公告

後若仍須修正，將於介聘網站另行公告。 

五、申請介聘教師、各縣市小組操作人員登入介聘網站進行各項作業時，應自備可

讀取健保卡之晶片讀卡機與本人最新健保卡，以確認使用者身分。 

六、現職教師應具下列資格，始得申請介聘： 

(一)符合「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及介聘辦法」第十五條等相關規

定，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受實際服務滿六學期規定之限制： 

    1.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2.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不便，有具體事實並檢

附佐證資料，經服務學校同意者，得申請介聘。另申請留職停薪之教師，

應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於介聘生效日期(當年八月一日)前回職復

薪。 

(二)申請介聘至國立大學或國立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小學，應具有一般地區教師

資格。  

七、教師申請介聘，依「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及介聘辦法」第十一條

規定，應以合格教師證書資格申請介聘科(類)別，同時具有二種以上合格教師

證書者，以現職服務學校聘任之科(類)別為第一申請介聘科(類)別，最多可申

請現職服務教育階段三種介聘科(類)別。 

如申請介聘至非現職服務學校之聘任教科(類)別，須取得該科（類）別教師證

書後，在該科(類)別最近三年內任教一年以上之證明文件（當年度每週應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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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課程時數二分之一以上）。申請介聘教師在調出時，以現職服務學校原聘任

之科(類)別供其他教師調入。 

國中、小專任輔導教師申請介聘，僅限於現任各縣市專任輔導教師之間進行介

聘。 

教師依第二項規定以資賦優異類教師合格證書提出介聘至同一教育階段學校

資優班，得免提出最近三年內任教一年以上之證明文件。 

八、各校及各縣市小組應依下列積分基準確實審核申請介聘教師之服務年資及積分，

其積分採計以同級公立學校之間為限： 

(一)申請介聘原因積分：原因擇一採計，最高九十分。 

1.配偶不在同一縣市服務，申請介聘至配偶服務之縣市，自結婚後，凡配

偶已在該地連續服務一年以上者給九十分(不含兼課、兼職)。未滿一年

者給六十分，本人已有子女者，每名子女加給十分。 

2.本人服務學校未與配偶設籍地為同一縣市，申請介聘至配偶設籍(含未設

籍登記，已取得永久居留證)之縣市不論結婚時間長短，凡配偶已在該地

區連續設籍二年以上者給九十分。一年以上者給六十分，本人已有子女

者，每名子女加給十分。 

3.單親教師需照顧父母、子女、原配偶之父母或教師需照顧領有身心障礙

手冊(身心障礙證明)或重大傷病證明之父母、子女、配偶、配偶之父母

者，申請至父母、子女、配偶、配偶之父母設籍縣市或領有身心障礙手

冊(身心障礙證明)之教師，申請至設籍縣市者，給九十分。 

4.申請人本人或配偶之父母親之一，年滿七十歲以上，申請介聘至父母親

或配偶父母親設籍縣市者，給九十分。 

5.於現職服務學校服務期間離婚之教師申請介聘至他縣市者，給六十分。 

6.教師申請介聘至父母連續設籍六個月以上之縣市者，給六十分；連續設

籍二年以上之縣市者，給七十五分。 

7.全家遷居(與家人同時遷居至所欲申請縣市之事實)者，給六十分。 

8.教師現任職於偏遠地區（含偏遠、特殊偏遠及極度偏遠）學校連續服務

滿五年申請介聘者，給六十分。 

9.其他原因申請介聘者，給三十分。 

(二)年資積分：最高四十分。 

1.在本縣市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連續服務，每滿一年給二分。 

2.在本縣市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連續服務，每滿一年加給一分。 

3.在本縣市特殊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連續服務，每滿一年加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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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4.在本縣市極度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連續服務，每滿一年加給三

分。 

5.在本縣市學校、幼兒園兼任處(室)主任、園長，每滿一年加給二．五分。 

6.在本縣市學校、幼兒園兼任組長、副組長、人事、主計，每滿一年加給

一．五分。 

7.在本縣市服務期間內商借至各級主管機關辦理教育行政相關業務，每滿

一年加給一．五分。 

8.在本縣市學校、幼兒園兼任導師，每滿一年加給○．五分。 

9.前述年資積分，限經聘(派)任之合格教師及八十六學年度(含)以前依法

分發之實習教師或八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含)以前進用之試用教師期間

始得採計。 

10.同一學年度同時兼任行政職務與導師職務者，年資擇一採計。未滿一年

之兼任行政職務及導師年資，同一學年度內得合併計算，以較低之職務

為採計基準核給分數。 

(三)在本縣市最近五年考績之積分：最高十分。 

1.考列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者，每年給二

分。 

2.考列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者，每年給一

分。 

3.因病假，致考列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者，

每年給一分。 

4.另予考核者，依前述標準各給予一半分數。 

(四)在本縣市最近五年獎懲之積分：最高十分。 

1.嘉獎一次給一分，申誡一次減一分。 

2.記功一次給三分，記過一次減三分。 

3.記一大功給九分，記一大過減九分。 

4.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頒發之獎狀（牌），縣市級每紙給○．五分，中央級者

每紙給二分，同一事實之獎勵不得重複計算。 

(五)在本縣市最近五年依「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法」規定之進修或其他

專業發展活動等，依照下列規定給分，最高十分；受訓一週以上，每滿一

週，給○．五分(一學分以十八小時計，一週以三十五小時累計，未滿一週

者不計分)。取得較高學歷之進修、加科登記之進修、大學推廣部學分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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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核可民間之研習，均予採記。 

(六)特殊加分：服務於同一縣市特殊偏遠或極度偏遠地區實際擔任教學滿三年

以上者，加三十分。 

九、申請介聘教師應於規定期限內至介聘網站填報資料，並檢具下列各表件向現職

服務學校提出申請，由學校審查申請表件後轉送該縣市小組辦理，逾期不予受

理： 

(一)教師合格證書及聘書。 

(二)申請表(包括志願表)乙份。 

(三)服務證件(年資、考績、獎懲、研習等證明文件)。 

(四)介聘原因證明文件(具多款介聘原因時，擇一採計)： 

1.以前點第一款第一至七目原因申請介聘者，應檢附最近一個月之足資證

明申請介聘原因之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 

2.以前點第一款第一目原因介聘者，除檢具前三款證件外，並應檢附下列

配偶有關證件： 

(1)配偶於軍公教機關服務者，應附服務單位之服務證明書(註明服務單

位所在地地址)。 

(2)配偶於私人機構服務者，應附服務單位之服務證明書(註明服務單位

所在地地址)及投保勞工保險證明文件。 

(3)配偶自營事業者，應附自營事業登記證明(註明公司行號所在地地址)

及投保健保證明。 

(4)配偶為自耕農者，應附有關機關開具農地所在地證明及投保農保證

明。 

3.以前點第一款第八目原因申請介聘者，應檢附服務學校之服務證明。 

申請檢附之證件除申請教師年資採計至當年七月三十一日外，餘一律採計至開

放教師上介聘網站填報資料截止日，並應檢附正本及影印本各一份，正本驗後

發還，影印本由各縣市存查。 

十、申請介聘教師應於規定期限內依下列規定至介聘網站選填志願，超過規定期限

後即不得更改或增減，錯填或未完成選填志願者自行負責。唯因介聘原因消失，

經各縣市小組查證屬實者，得於第二次會議(協調會)之預備會議前以書面申請

撤回： 

(一)選定一至二個縣市為申請介聘縣市，申請介聘原因積分之證明文件所證明

之縣市，須與申請介聘縣市相同。 

(二)選填志願學校時，應依志願順序選填申請介聘學校，不同縣市之志願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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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混合填列。 

十一、各縣市小組應組成積分審查小組，於規定期限內公開審核申請介聘教師之積

分及申請資格資料，並登錄至介聘網站。申請介聘教師資料及申請表應攜至

第二次會議(協調會)會場，以備查考。 

前項資料有異動之必要者，應於第二次會議(協調會)之預備會議結束後一小

時內，上網更正。 

十二、各縣市申請介聘之學校(幼兒園)，於管控員額後依實際需求開缺，各縣市小

組應於規定期限內依學校、科(類)別逐一登錄缺額。 

前項資料有異動之必要者，應於第二次會議(協調會)之預備會議結束後一小

時內，上網更正。 

十三、介聘作業按申請介聘教師積分高低，分下列階段依序辦理。前一階段已達成

介聘者，不得參與下一階段介聘作業： 

(一) 當年度介聘提列缺額中如有原住民族學校、原住民教育班及原住民重點

學校，先行辦理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單調介聘作業；經達成介聘之教

師所遺缺額連帶開缺供教師介聘使用。 

(二) 志願學校單調，單調成功時連帶開缺供其他教師單調。 

(三) 志願學校多角調，依序辦理六角調、五角調、四角調、三角調。 

(四) 志願學校互調。 

十四、申請介聘積分、介聘學校相同時，應依年齡(年長優先)、服務年資(資深優

先)、成績考核積分、獎懲積分、研習積分等條件依序辦理，以上情況均相

同時，依電腦資料排序處理。 

十五、聯合小組將達成介聘名單分送各縣市小組進行確認後，由各縣市小組通知參

與學校介聘結果。並由各達成介聘學校教評會通知達成介聘教師，攜帶相關

證件至介聘學校報到接受審查。 

委辦學校(幼兒園)應遵照「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及介聘辦法」

第十三條規定，於規定期限內召開審查會議，對達成介聘之教師辦理聘任，

未能舉證調入教師不符申請資格者，不得拒絕該名教師調入。 

委辦學校(幼兒園)如有前項拒絕情形者，該縣市須負責協調將該名教師介聘

至該縣市學校(包括原學校或其他學校)。 

介聘學校(幼兒園)於同日將審查結果(包括紀錄)，以書面回覆縣市小組。如

教師未接受審查或審查未通過，介聘學校應另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該達成介

聘教師及其現職服務學校、該主管縣市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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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各縣市小組依規定期限將各校教評會審查結果彙送聯合小組，經聯合小組第

三次會議(確認會)確認後，由縣市小組將達成介聘紀錄分送所屬參加介聘學

校，其生效日一律為當年八月一日。  

依「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及介聘辦法」第十三條規定，未報到

教師仍留原校服務，其連帶單調循環內，依介聘作業順序逆向尋找單調入該

校該科最低介聘積分教師連帶返回原校服務；如係多角調動則依多角調循環

連帶退回。 

於第三次會議(確認會)決議後，教師不得持任何理由不到該校報到。 

十七、國立學校國中部、國小部及附設幼兒園，得經學校(幼兒園)教評會之決議，

向學校(幼兒園)所在地之縣市小組申請現職教師介聘，並遵照本作業要點之

規定辦理。 

十八、本作業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經聯合小組討論後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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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1 學年度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市外介聘工作日程表 

月 日 星

期 輔導工作小組工作內容 承辦單位 各校應配合之工作 備      註 

1 6 四 市外介聘籌備會議 教育局人事室  
修訂介聘作業要點 

地點：國立澎湖科技

大學 

1 
3 
│ 
10 

一 
│ 
一 

調查各國民小學（含特教
班）暨幼兒園教師「市內
介聘」、「市外介聘」、「教
師甄選」、「代理代課教師
筆試」參加及委託情形。 

教育局小教科 

1. 請各校召開教
評會並於 1/10
（一）前將委託
書於核章後以
掃描檔方式上
傳至填報區，正
本留存各校保
管（毋須寄送） 

2. 1/17（一）公告
各校參加及委
託情形 

公告於教育局首頁/

教育公告/教師介聘 

1 21 五 寒假開始 
1 
 
2 

29 
│ 
6 

六 
│ 
日 

年假九天 

2 11 五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學註冊日 

2  28 一 228 放假 

3 
10 
│ 
15 

四 
│ 
二 

第 2次教師缺額調查提供
市內、外介聘依據 教育局人事室 請各校於校務行政

系統填報缺額調查  

3 11 五 超額教師至分發學校完
成報到 各分發學校 超額教師完成超額

調動及確認  

3 11 五 發布市外介聘作業要點 教育局人事室  
澎湖縣函送各縣市政

府轉知學校；公佈網

站：http://tas.kh.edu.tw 

3 
16 
│ 
18 

三 
│ 
五 

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數
量需求調查 教育局人事室 請各校於校務系統

確實填報  

4 
2 
│ 
5 

六 
│ 
二 

清明連假四天 

4 8 五 市外介聘電腦作業人員
研習 教育局人事室 請安和國小承辦人

員一同與會 
研習地點： 
高雄市輔英科大 

4 
9 
│ 
17 

六 
│ 
日 

各縣市上網登錄介聘學
校名單及確認管制名單 教育局人事室 請各校注意學校校

名/附設幼兒園  

4 
18 
│ 
22 

一 
│ 
五 

更正市外介聘學校名單 教育局人事室   

4 
19 
│ 
28 

二 
│ 
四 

申請市外介聘教師上網
填報資料 

各校教師 
各校人事室 

各校人事室收件，
並進行校內初審，
注意本局公文及訊
息告知 

1. 於教育局首頁/教
育公告/教師介聘
公告。 

2. 申請填報網址： 
  http://tas.kh.edu.tw 

  

35

http://tas.kh.edu.tw/


月 日 星

期 輔導工作小組工作內容 承辦單位 各校應配合之工作 備      註 

4 22 五 市外介聘審查人員協調
會議 

教育局人事室 
 

【市外介聘組】 
安和國小 

 
1. 地點：安和國小 
2. 出席：板橋分區人

事主任 

5 
5 
│ 
6 

四 
│ 
五 

1. 市外介聘收件及積分
審查（分區送件） 

2. 於安和國小進行積分
審核及電腦建檔 

3. 下午 4：00 補件截止 

教育局人事室 
 

【市外介聘組】 
安和國小 

積分審查小組 

各校人事室派人送
件至安和國小 

各校人事人員將審核
後之電腦表帶回，交
申請人簽章確認 

5 
6 
│ 
13 

五 
│ 
五 

各縣市上網登錄單調缺
額，並確認市外介聘人員
資料 

教育局人事室   

5 7 六 111 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初試 

5 
17 
│ 
18 

二 
│ 
三 

市外介聘作業第 2次會議
（協調會議） 教育局人事室  地點：國立澎湖科技

大學 

5 20 五 各縣市將市外介聘作業
結果通知各學校 教育局人事室   

5 30 一 

市外介聘： 
1. 上午 11：00 前，達成

介聘教師至各校接受
審查。 

2. 各校教評會召開介聘
教師審查會議，未依
限召開者視同無條件
接受。 

教育局人事室 
 

【市外介聘組】 
安和國小 

 
達成介聘成功學校 

1. 各校將會議結果
於下午3:00前傳
真至安和國小
（傳真： 

（02）2262-9672） 
2. 請安和國小將未

通過審查名單回
報教育局人事室
（傳真 

（02）29699823） 

達成介聘教師應於上
午 11:00 前攜帶達成
介聘通知書及相關資
料至介聘達成學校接
受審查，未依限期報
到者視同自動放棄。 

6 
3 
│ 
5 

五 
│ 
日 

端午節連假三天 

6 6 一 市外介聘名單傳送至聯
合委員會 教育局人事室   

6 
8 
│ 
15 

三 
│ 
三 

本市公私立國中 110 學年度畢業典禮期程 

6 
10 
│ 
18 

五 
│ 
六 

本市公私立國小 110 學年度畢業典禮期程 

6 12 日 111 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複試 

6 16 四 市外介聘第 3 次會議 
（確認會議） 教育局人事室  地點：國立澎湖科技

大學 

6 23 四 通知達成外縣市介聘之
教師報到（暫定） 

達成介聘成功之學
校  生效日一律自 8 月 1

日生效 

7 
1 
│ 
3 

五
│ 
日 

111 學年度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試 

7 
15 
│ 
19 

五 
│ 
二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 

9 16 五 介聘外縣市作業檢討會 教育局人事室  
地點：國立澎湖科技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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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費生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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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錄



新北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自辦教師甄選實施計畫 
 

為使中小學教師甄選作業更為周延嚴謹，各校辦理教師甄選應事先擬定甄選工作計畫送府備查。 

壹、計畫內容應包含項目 

一、工作時程 

二、組織分工 

（一）教評會兼甄選工作時之分工 

（二）若決議成立甄選委員會時，應訂定其組織及作業規定 

三、缺額產生程序 

四、訂定甄選簡章 

（一）甄選類科、名額 

（二）甄選資格（基本條件/特殊條件）（加註：具本市英語、電腦能力檢核認證資格且在有效

期限者） 

（三）報名日期、地點、程序 
（四）甄選時間、地點及方式、成績配分比例 
（五）甄試科目及範圍 

1.筆試（必含，可列為資格考，亦可列入總分計算，其所占比例不得少於 40﹪） 
2.口試、試教、實作方式、其他方式（至少擇一方式辦理） 

（六）錄取總成績計算及相同時之處理方式 
（七）成績通知方式、成績複查期限及方式 
（八）榜示日期及方式、報名費 
（九）申訴電話專線、信箱 
（十）附則等 
（十一）本計畫未盡事宜，依教育部訂定之「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甄選作業要點」辦理。 

貳、注意事項： 
（一）簡章上網公告，公告不得少於五日（含例假日）。（報名前一週在新北市教育資源網站公

告） 
（二）有關命題、製（印）卷、協助工作人員均設法隔離作業，或比照典試法及其他施行細則

之規定，採入闈之方式處理。 
（三）教評會委員、甄試委員會及筆試、口試、試教、實作委員應確實保密，其本人或配偶、

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有曾有此關係者報名應試，應依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設置辦法第八條規定迴避之。 
（四）校內報名參加甄選之實習教師之實習輔導教師或與報名參加甄選者曾有師生、同學關係

者，均屬應行迴避之情形，不得擔任命題、評分工作。 
（五）筆試、口試、試教、實作方式辦理教師甄選時，各項委員宜避免重複，並應建立明確之

評分基準與紀錄。 
（六）口試、試教、實作方式採分組辦理者，同類科委員分派之試場於考試前半小時抽籤決定。 
（七）口試、試教評分應設最高、最低標準分數，高於最高標準、低於最低標準或評分有變更

時，委員應敘明理由，並簽名負責。 
（八）應將最終甄選成績書面通知應試者，採取二階段甄選時，應明列各階段各項成績、總成

績及錄取標準。 
（九）筆試採測驗題方式，應於筆試後二日內公告試題及答案。 

（十）經發現違失且查明屬實者，應請改正並議處有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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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甄選作業要點 
 

93年 1月 13日台人（一）字第 0930000757號函訂定           
94年 4月 18日台人（一）字第 0940042331號函修正第 3、9點 
100年 5月 3日臺人（一）字第 1000069257號函修正第 5、7點 
109年 12月 31日教育部臺教授國字第 1090146670B 號令訂定 

 

一、為落實教師法第九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及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之規定，公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各校）應以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理教師甄選，

特訂定本要點。 

二、各校教師職務出缺，除依規定分發、介聘或列入超額精簡、因應課程調整保

留名額及依主管機關規定可保留名額外，其餘缺額應依規定辦理公開甄選。 

    代理代課教師必要時得併專任教師甄選辦理。 

三、各校辦理教師甄選，若經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決議成立甄選

委員會，其組織及作業規定，由教評會定之。 

    前項教師甄選得以筆試、口試、試教、實作方式辦理，以二種以上方式綜合

考評為原則，並由教評會或甄選委員會視需要決議推薦筆試、口試、試教、

實作委員，密送校長或由其指定專人擇聘之，其中得包括校外委員。 

四、教評會委員、甄選委員會委員及筆試、口試、試教、實作委員應確實保密，

其本人或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

報名應試，應依本辦法第九條規定迴避之。 

    前項委員係校內報名參加甄選之實習教師之實習輔導教師或與報名參加甄

選者曾有師生、同學關係者，均屬應行迴避之情形，不得擔任命題、評分工

作。 

    第一項委員辦理甄選試務程序中，除基於職務上之必要外，不得與參加甄選

者或代表其利益之人為行政程序外之接觸。 

五、各校訂定甄選簡章，內容應包括：甄選類科、名額、甄選資格、報名日期、

地點及程序、甄選時間、地點及方式、身心障礙應考人應試多元化適性協助

措施、成績配分比例、甄試科目及範圍、錄取總成績計算及相同時之處理方

式、成績通知方式、成績複查期限及方式、榜示日期及方式、報名費、申訴

電話專線、信箱及附則等。 

    前項名額如有備取時，以依序補足當次缺額為限。 

    各校教評會或甄選委員會應參照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試權益維護辦法等相

關規定，提供第一項身心障礙應考人應試多元化適性協助措施。 

六、各校辦理教師甄選，應擬訂甄選簡章提交教評會審查。 

    有關命題、製（印）卷、協助工作人員均應設法隔離作業，或比照典試法及

其施行細則之規定，採入闈之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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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校甄選簡章及職缺等有關教師甄選之資訊，應於學校、主管機關網站及全

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選聘網公告，並視需要刊登於新聞紙；公告開始至

報名截止期間不得少於五日（包括例假日）。 

八、各校依第三點第二項辦理教師甄選時，各項委員宜避免重複，並應建立明確

之評分基準及紀錄。口試、試教、實作採分組方式辦理者，同類科委員分派

之試場於考試前半小時抽籤決定。 

    口試、試教之評分設最高、最低標準分數，高於最高標準、低於最低標準或

評分有變更時，評分委員應敘明理由，並簽名負責。 

九、各校應將最終甄選成績通知應考人，採取二階段甄選時，應明列各階段各項

成績、總成績及錄取標準等。 

    筆試採測驗題題型者，應於筆試後二日內公告試題及答案。 

十、各校保存教師甄選作業有關資料，應參考檔案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機關檔案

保存年限區分參考表之規定辦理。 

十一、主管機關應督導所屬學校辦理教師甄選，經發現違失且查明屬實者，應請

改正，並議處有關人員或移送法辦。 

十二、主管機關接受各級學校教評會委託辦理之教師聯合甄選，得準用本要點之

規定辦理。 

十三、為提升教師甄選作業成效，各級主管機關應為所屬學校教評會委員及其他

與教師甄選作業相關人員辦理講習活動，並適時提供相關法規訊息。 

十四、公立幼兒園教師甄選作業，準用本要點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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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0 學年度偏遠地區國小名單 
三鶯分區 插角國小 瑞芳分區 瑞柑國小 淡水分區 石門國小 

 有木國小  瑞濱國小  老梅國小 

 五寮國小  九份國小 新莊分區 嘉寶國小 

七星分區 野柳國小  瓜山國小  興福國小 

 大鵬國小  濂洞國小 特偏國小 

 崁腳國小  ᵓ Њ 七星分區 大坪國小 

 中角國小  瑞亭國小 文山分區 烏來國中小 

 三和國小  鼻頭國小 瑞芳分區 柑林國小 

 金山國小  上林國小 淡水分區 乾華國小 

 金美國小  牡丹國小 極偏國小 

 萬里國小  貢寮國小 
文山分區 

德拉楠民族

         實驗小學文山分區 和平國小  福隆國小   

 永定國小  澳底國小   

 雲海國小  和美國小   

 石碇國小  福連國小   

 
坪林國小（含漁光分

校） 
 平溪國小   

   菁桐國小   

   十分國小   

   雙溪國小   

   義方國小   
共計 45 所 

新北市 110 學年度非山非市地區國小名單 
三鶯分區 大成國小 文山分區 直潭國小 七星分區 東山國小 

 建安國小  雙峰國小  保長國小 

 民義國小  龜山國小 新莊分區 南勢國小 

 中湖國小  屈尺國小(含廣興分校)  瑞平國小 

 大埔國小  深坑國小   

 成福國小 瑞芳分區 吉慶國小   

 插角國小金敏分校  瑞芳國小   
淡水分區 橫山國小 共計 19 所 

新北市 110學年度特殊認定地區國小名單 

淡水分區 中泰國小 新莊分區 長坑國小 

 
 坪頂國小 

共計 4 所 
 育英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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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偏遠地區市立幼兒園名單 

新北市立金山幼兒園（含分班） 新北市立深坑幼兒園土庫分班 新北市立八里幼兒園（本園） 

新北市立瑞芳幼兒園（含分班） 新北市立烏來幼兒園 新北市立林口幼兒園湖北分班 

新北市立萬里幼兒園 
  

共計 7 所 

新北市非山非市地區市立幼兒園名單 

新北市立深坑幼兒園（本園） 新北市立鶯歌幼兒園 新北市立三芝幼兒園（含分班）   
新北市立三峽幼兒園 
（本園及中興分班） 共計 4 所 

※附設幼兒園比照本市偏遠地區國小、國中名單認定；國中附設幼兒園偏遠地區

名單，請參考國民中學教師聯合甄選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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